
南臺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 

2013 系際盃競技啦啦隊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活動宗旨：為積極推展啦啦隊活動風氣、培養團隊合作精神與默契、促進各系情誼交流，

以展現南臺青年熱情、自信、自我激勵的精神，特舉辦系際盃啦啦隊錦標賽。 

 

二、指導單位：南臺科技大學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三、主辦單位：南臺科技大學 學生自治會。 

 

四、協辦單位：南臺科技大學 競技啦啦隊、Pharaoh競技啦啦隊。 

 

五、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 11日（星期三）。 

 

六、比賽地點：南臺科技大學  三連堂。 

 

七、參賽單位：以系為單位報名參加，每系限報一隊（得跨系組隊）。 

 

八、參賽資格：南臺科技大學 在學學生（需完成當學期註冊手續）。 

 

九、報名辦法： 

 （一）日期：即日起至民國 102年 10月 18日（星期五）19:30止。（逾期報名不予補助） 

 （二）地點：南臺科技大學 學生會辦公室（F302）。 

 （三）負責人：總召：林姿妤（雜母）0980-620-181 

        副召：盧彥伶（ABBY）0975-603-065 

 （四）人數：16-25人 

      （不含：防護員兩名、音控人員乙名、教練乙名、吉祥物乙名（每系）、攝影 

      乙名、候補人員拾名；比賽當日報到時，繳交正式出場名單及收取學生證驗證）。 

 （五）保證金：每隊繳交新臺幣壹仟元整。 

 （六）繳交資料：報名表（含人員名單）、家長同意書、切結書、保證金、工作人員照片 

        （防護員、音控人員、教練、吉祥物、攝影）、保書(即保險收據)。 

 

十、總召會議：（不另行通知） 

 （一）說明會：102年 6月 11日（星期二) 晚上 6：30時在學生會辦公室舉行。 

 （二）總召會議 1：102年 9月 17日（星期二）晚上 7時在學生會辦公室舉行。 

 （三）總召會議 2：102年 10月 22日（星期二）晚上 7時在學生會辦公室舉行。 

 （四）總召會議 3：102年 11月 21日（星期四）晚上 7時在學生會辦公室舉行。 

 （五）賽前會議：102年 12月 9日（星期一）晚上 7時在學生會辦公室舉行。 

 ＰＳ：總召會議 3進行比賽抽籤，逾時或未派代表則由主辦單位代抽，不得異議。 

 

十一、報到、彩排時間(吉祥物競賽無彩排時間)： 

（一）彩排時間 1：102年 12月 10日（二）下午 6：30起。 

        （依比賽順序，時序表將於賽前會議公告） 

（二）彩排時間 2：102年 12月 11日（三）上午 10：30起。 



（三）報到時間：102年 12月 11日（三）上午 9：00。 

 

十二、競賽辦法： 

       比賽規則：採南臺科技大學 2013系際盃競技啦啦隊錦標賽公佈之競賽規程 

       及安全規則。 

 

十三、競賽規定事項：  

（一）司儀報告參賽隊伍名稱時，應儘速進入預備區，司儀報告比賽開始後，隊伍始進入

競賽規定區域內進行比賽。 

（二）燈光擴音設備及現場佈置由主辦單位負責，餘如參賽所需之服裝、道具、器材、CD

均由參賽隊伍自行準備，並請各隊伍於比賽時指派專人在場配合。 

 

十四、獎勵： 

     第一名：獎金壹萬元整，獎盃乙座，獎牌每人乙面。 

     第二名：獎金捌仟元整，獎盃乙座，獎狀每人乙張。 

     第三名：獎金陸仟元整，獎盃乙座，獎狀每人乙張。 

     第四名：獎金肆仟元整，獎盃乙座，獎狀乙張。 

     第五名：獎金貳仟元整，獎盃乙座，獎狀乙張。 

     (唯舞獨尊舞蹈獎)：獎盃乙座，獎狀乙張。 

     (氣宇軒昂氣勢獎)：獎盃乙座，獎狀乙張。 

     (驚為天人技巧獎)：獎盃乙座，獎狀乙張。 

     (別創一格創意獎)：獎盃乙座，獎狀乙張。 

     (我型我素造型獎)：獎盃乙座，獎狀乙張。 

     吉祥物競賽：獎金壹仟元整，獎盃乙座。 

 

十五、保險：  

     請各參賽隊伍自行辦理，並於報名時務必繳交保書、保險收據或相關證明文件。 

 

十六、補助： 

     凡參賽隊伍，學生會每隊將予補助新臺幣參仟元整指導老師費用。 

 

十七、場地整理： 

       為協助賽後場地整理，每隊需繳交伍佰元整場地清潔費(由保證金扣除)。 

       (如無意願繳交，校慶活動後需派 5名工作人員協助場地整理，不足 5人 

       每少 1員將扣除壹佰元保證金)。 

 

十八、系際盃啦啦隊錦標賽研習營： 

（一）時間：民國 102年 11月 17日（星期日）。 

  （二）地點：三連堂。 

  （三）人數：每隊最少需三員參加（本會至多補助五個便當）。 

  （四）辦法：參考系際盃啦啦隊錦標賽研習營辦法。 

  （五）研習課程含規則講解，請各隊教練踴躍參加。 

  （六）未參加本研習隊伍，將取消本次參賽資格。 

 

十九、競賽規程由主辦單位編撰修訂之，主辦單位將有權修改並實施之權利。



南臺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 

2013 系際盃競技啦啦隊錦標賽－競賽規則 

一、評分內容及標準： 

 （一）啦啦隊總分（100分） 

        1.基本技術（50％） 

（1）口號（10％） 

     表情/聲調/道具運用/呼應 

（2）伙伴特技（10％） 

     穩定度/時間性/難度/轉接/組數/次數 

（3）金字塔（10％） 

     穩定度/時間性/難度/轉接/組數/次數 

（4）騰翻（5％） 

     難度/著地穩定/操作人數 

（5）跳躍（5％） 

     難度/高度/著地穩定/操作人數/同時性/完整性 

（6）手臂動作與舞蹈（10％） 

     敏捷性/力度/速度/配置/同時性/動作變化 

    2.整體評價（50％） 

（1） 主題與科系契合度（10％） 

科系特色展現 

（2） 速度和轉換（10％） 

敏捷性/時間性/流程 

（3） 同時性（10％） 

精確性/配置/整齊度/清晰 

（4） 完整性（10％） 

各元素實施完美程度 

（5） 全部評價（10％） 

編排/結構/空間運用 

 

（二）吉祥物競賽（50分）： 

      1.觀眾互動（10％） 

         2.角色扮演與肢體展現（10％） 

         3.吸引力（10％） 

         4.創意與道具運用（10％） 

         5.整體評價（10％） 

         6.編排/音樂/展現力 

 



二、比賽計時： 

 （一）啦啦隊 

        1.比賽時間為 3至 3分 30秒。 

        2.計時開始位置應在比賽規定區域內，自音樂、口號、動作任何一種開始時，即為 

          表演開始；音樂、口號、動作任何一種最後結束時，即為計時結束。 

        3.司儀報告參賽隊伍名稱後，進場、退場、道具放置及收拾時間 90秒。 

（司儀報告參賽隊伍名稱開始計時，至音樂、口號、動作任何一種開始時停止計時

進場時間；退場時間由表演音樂、口號、動作任何一種結束時開始計時至道具、人

員全數退離場地後停止計時。） 

（二）吉祥物競賽 

    1.比賽時間為 40至 60秒。 

        2.司儀報告參賽隊伍名稱開始計時自音樂、口號、動作任何一種開始時，退離場地 

          後停止計時。 

        3.司儀報告參賽隊伍名稱後，進場、退場、道具放置及收拾時間皆列入比賽時間。 

 

三、編排內容： 

 （一）口號：至少 30秒，須包括一個隊呼（CHEER）、一個場邊助陣（SIDELINE）， 

       包含至少四種不同手姿，不可使用音樂，並不得錄於 CD內。 

 （二）基本技術中各項技術至少展現一次。 

 

四、服裝規定： 

 （一）宜穿著適合啦啦隊表演之服裝及安全褲（不可穿著夾克、有頭套之衣服、褲襪、 

    緊身褲及呈現脫衣的動作），無強制穿著專業啦啦隊之服裝，但需符合服裝規定。 

 （二）頭髮：頭髮長度超過肩膀者需後盤或紮。 

 （三）裝飾物：不可配戴珠寶及危險飾品。 

 （四）比賽時不可配戴眼鏡、助聽器。 

   （如需使用請於比賽前連絡主辦單位做安全檢查，並簽立切結書）。 

 

五、道具：啦啦隊比賽只有標誌、傳聲筒、旗幟、布條及彩球能夠在比賽中使用； 

     會破壞比賽場地的道具不得使用（如鞭炮、碎紙花等）。 

 

六、彩排：競賽當日彩排每隊從唱名到結束有 5分鐘彩排時間。  

 

七、比賽場地： 

 （一）長 13×16公尺長方形區域。(備案 13×15) 

 （二）流程開始：正式開始前，全體隊員必須在競賽區域內實施，至少單足著地處於站姿 

（否則每組扣總分 3分），當音樂、口號、動作任何一種開始時，即為表 

演開始。 

 

八、防護員： 

 （一）不可持道具及參與比賽或與參賽人員角色互換。 

 （二）安全防護員服裝必須與參賽隊員明顯區隔。 



九、比賽中斷：比賽進行中，因隊員受傷或任何意外發生，裁判長有權中止比賽，並由裁判 

群決議該隊是否允許從頭開始再表演一次。 

       (不含自身音控人員操作疏失…等) 

 

十、裁判：裁判由主辦單位聘請。 

 

十一、罰則（如屬下述違規情形時，將在總分中扣分） 

（一）服裝：宜穿著適合啦啦隊表演之服裝，不可配戴任何珠寶、危險飾品、眼鏡和助聽

器，經發現將取消資格；如需配戴眼鏡及助聽器等輔助器材，需於競賽報到

時向大會提出申請。 

（二）逾時：每逾時 5秒扣總分 3分，採累計扣分。 

（三）進退場：超過 90秒總分扣 3分。 

（四）逾線：每人每次總分扣 2分，採累計扣分(指比賽人員與吉祥物，不含保護員)。 

（五）違反安全規則：扣總分 10分 

（六）下列視其情況扣分 

1.失誤（搖晃）：特技和金字塔 

（1）明顯搖晃/雖墬落但被完全接住/特技和金字塔不完整，扣總分 2分。 

（2）動作未完成前墬落，被安全接住，扣總分 2分。 

（3）整組墜落，但被安全接住，扣總分 3分。 

（4）危險墜落，扣總分 10分。 

2.危險騰翻，扣總分 5分。 

3.防護員不足兩名，取消其參賽資格（保護員需為學生）。 

（七）施行任何猥褻的動作或言辭不雅的音樂，扣總分 5分。 

（八）人數不符規定每增減一人扣總分 5分，採累計扣分。 

（九）比賽過程中，防護員之服裝顏色，未與參賽隊員明顯區別時，扣總分 5分。 

（十）防護員在比賽過程中參與支撐動作，則每參與一次扣總分 3分。 

（十一）防護員在比賽過程中接觸道具後，該道具將不得再次使用，如再次使用該道具扣  

 該隊總分 5分。 

（十二）非參賽人員且未配戴識別證者，進入比賽區或休息區，扣該隊總成績 1分 

 （採累扣制）。 

（十三）口號不得錄於 CD內（音效除外），違反規則者扣總分 10分。 

（十四）使用與錄影帶或其他比賽中完全相同的口號或舞蹈等，每一整段的抄襲扣總分 

 10分，若整個編排流程完全抄襲者，取消比賽資格。 
 

十二、任何申訴均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伍佰元整，如經查證屬實或裁定不受理申訴時，退還

其保證金，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不成立時，沒收其保證金並列入承辦單位經費收入。 

 

十三、競賽規則由主辦單位編撰修訂之，主辦單位將有權修改並實施之權利。 



南臺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 

2013 系際盃競技啦啦隊錦標賽－安全規則 

一、 舞伴特技/金字塔 

 （一）禁止金字塔高度超過 2層 2.5段（技巧動作轉接過程中，可超過 2.5段）。 

 （二）禁止在舞伴特技/金字塔的上下方實施拋投、騰翻、跳躍等穿越動作。 

 （三）禁止任何無支撐的拋投動作（單底層可實施直下）。 

 （四）禁止上層人員實施支撐騰翻或無支撐騰翻（指頭腳倒置），僅可實施支撐旋轉一周。 

 

二、 保護員 

（一）保護員指實施技巧時，負責保護上層與協助技巧的人員。 

（二）2層高度以上之金字塔，每組至少必須有一位保護員執行保護。 

 

三、上技巧 

（一）禁止任何無支撐拋投上技巧。 

（二）禁止旋轉超過 1圈上技巧。 

（三）禁止施行空翻登上舞伴特技/金字塔。 

 

四、下技巧 

 （一）2層以上(含 2層的高度)，頂層人員在沒有底層人員協助或支撐的情形下， 

    不可直接著地。 

（二）禁止旋轉超過 1圈下技巧。 

（三）禁止支撐或無支撐翻轉下技巧。 

（四）單底層伙伴技巧，禁止使用旋轉或騰翻下技巧。 

 

五、騰翻 

 （一）禁止實施前/後手翻、前/後空翻，可實施滾翻、側翻/內轉與前/後軟翻。 

 （二）禁止手持道具施行騰翻（彩球除外）。 

 （三）禁止在舞伴特技/金字塔或個人上下方施行騰翻。 

 

六、禁止使用小型的跳板（Tramps）、彈簧板或任何增加高度的器材。 

 



南臺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 
2013 系際盃競技啦啦隊錦標賽－表格附件 

 

參賽隊伍介紹詞 

系名(隊名)  

負責人(總召)  

隊長  

介紹詞 

(各系簡介) 

 



南臺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 
2013 系際盃競技啦啦隊錦標賽-報名表（一） 

參賽系別  

總召  指導教練  聯絡人 
姓名： 

電話： 

◎參賽人員名冊◎ 

序號 班級 姓  名 身份証字號 出生年月日 電話 性別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聯絡人：林姿妤（雜母）0980-620-181。 

＊備註地方請勾選 3-5位參加啦啦隊研習營之人員。 

 （超過 5名，多出者不予補助） 



南臺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 

2013 系際盃競技啦啦隊錦標賽-報名表（二） 

參賽系別  

總召  指導教練  聯絡人 
姓名： 

電話： 

◎工作人員名冊◎ 

序號 班級 姓  名 身份証字號 出生年月日 電話 性別 備註 

候補        

候補        

候補        

候補        

候補        

候補        

候補        

候補        

候補        

候補        

防護員        

防護員        

吉祥物        

攝影        

音控        

＊聯絡人：林姿妤（雜母）0980-620-181。 

＊候補人員必須辦理保險。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技     系    年    班 姓名     

因參加南臺科技大學2013系際盃創意競技啦啦隊錦標賽項目比賽須自行前往比

賽地，立切結書人願遵守比賽規則，對於本身安全有關事項，願自付全責。學

校基於愛護學生之立場，願盡力協助處理，但恕不負法律責任及賠償之責任。 

 

此    證 

南 臺 科 技 大 學 

家長簽名蓋章： 

指導老師簽名： 

立切結書人簽名： 

班    級：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家 長 同 意 書 

本人     同意就讀貴校    技     系    年    班

之子弟(姓名)     參加南臺科技大學 2013系際盃創意競技啦啦隊錦賽，

本人已確實督促學生承諾於活動期間遵守相關之安全規定。 

(基於保護學生之立場，請貴家長配合下列調查) 

 

學生身體狀況是否有特殊之處？ 

□ 無。 

□ 有，(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但仍願參加本次活動，並自行負責。 

 

【校方說明】 

該班已委託       保險公司辦理壹佰萬元以上之平安險請安全輔導員

善盡督導之責，若因故發生任何意外，由保險公司全責賠償，學校基於愛護學

生之立場，願盡力協助處理，但恕不負法律及賠償之責任，敬請貴家長寬宥是

幸。 

家長簽名蓋章： 

家庭住址： 

電話號碼： 

學生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隊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